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执行裁定书 

（2021）赣 0103执恢 762 号之一 

申请执行人：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八一支行，地
址：南昌市南京西路 12号，组织机构代码：85840016-0。 

负责人：俞健，该行行长。 
被执行人：江西梁宇实业有限公司，地址：南昌市红谷

滩新区红谷中大道 788号江信国际花园 10栋 A单元 1503室，
组织机构代码：57614981X。 

法定代表人：王建荣。 
被执行人：江西省宇腾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地址：

南昌市西湖区洪城路 636 号天使商务综合楼 1601 室，组织
机构代码：55089888-X。 

法定代表人：田丽荣。 
被执行人：秦皇岛市兴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地址：

秦皇岛市海港区建兴李 50 栋 3 号，组织机构代码：
79959205-0。 

法定代表人：徐岩松。 
法定代表人：江西省天路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地址：南

昌市广场南路恒茂国际华城 16 栋 A 座 808 室，组织机构代
码：66979612-7。 

法定代表人：徐岩松。 
被执行人：王嫚君，女，汉族，1976 年 12月 13日生，

住江西省武宁县新宁镇宁湖路 68 号，身份证号：
360423197612130026。 

被执行人：王建荣，男，汉族，1975 年 10 月 8 日生，
住江西省武宁县宋溪镇山口村伊山口 48 号，身份证号：
360423197510081737。 

被执行人：王建春，男，汉族，1973 年 4 月 23 日生，
住江西省武宁县宋溪镇山口村伊山口 48 号，身份证号：
360423197304231714。 

被执行人：李华香，女，汉族，1976 年 4 月 10 日生，
住江西省武宁县新宁镇南村巷 80 号，身份证号：
36042319760410424X。 

被执行人：田丽荣，女，汉族，1974 年 3 月 9日生，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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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向阳区文久社区 7 组 126号，身份证号：
230811197403090846。 

被执行人：刘继国，男，汉族，1973 年 9 月 18 日生，
住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向阳区文久社区 7组 126号，身份证号：
230804197309180016。 

被执行人：李实，女，汉族，1979 年 7 月 26 日生，住
辽 宁 省 沈 阳 市 皇 姑 区 巴 山 路 68 号 ， 身 份 证 号 ：
210122197907264229。 

被执行人：徐岩松，男，汉族，1971 年 5 月 11 日生，
住黑龙江省桦川县新城镇宏伟村 13 组 4 号，身份证号：
230826197105110815。 

本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4)西桃民初字第 137
号民事判决书，于 2021 年 6 月 9 日向被执行人江西梁宇实
业有限公司、江西省宇腾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秦皇岛市
兴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江西省天路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王嫚君、王建荣、王建春、李华香、田丽荣、刘继国、李实、
徐岩松发出执行通知书，责令上述被执行人立即履行生效法
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但被执行人至今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的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
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
卖财产的规定》第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拍卖被执行人王建荣名下所有的位于九江市武宁县建

昌西路的房产。 
二、拍卖被执行人王建春名下所有的位于九江市武宁县前

进路 140号 1-402的房产。 
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审 判 长  黄 中 秋 
审 判 员  郭 绵 庆 
审 判 员  喻 永 旺 

 

           二〇二一年七月一日 

 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 

                               书 记 员  谌     蕾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